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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开展 2023 年度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 

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奖评选的通知 

各市（州）测绘（地理信息）学会（协会）、各单位会员： 

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青年科技创新人才奖（以下简称“创

新人才奖”）是经主管部门批准和省科技奖励主管部门备案，由四川

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（以下简称“学会”）设立。根据四川省社会力

量设立科技奖励的有关规定和《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科学技术

奖励办法》、《创新人才奖评选细则》，现就申报 2023 年创新人才奖

的有关事宜，通知如下： 

一、评选范围 

1.主要精力和时间在第一线从事测绘地理信息科技研究与开发、

普及与推广、科技人才培养等工作，年龄在 40 周岁（1984 年 1 月 1

日及以后出生）以下的优秀青年科技工作者。 

2.所在工作单位注册地或登记地在四川省。 



二、评选标准 

拥护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，热爱祖国，忠诚事业，遵纪守法，

具有“献身、创新、求实、协作”的科学精神，学风正派，在青年

科技工作者中堪称榜样和楷模，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： 

1、在科学研究领域取得重要的、创新性的成就和做出突出贡献。 

2、在工程技术方面取得重大的、创造性的成果和做出突出贡献，

并有显著应用成效。 

3、在科学技术普及、科技成果推广转化工作中取得突出成绩，

产生显著的社会效益或经济效益。 

三、申报渠道及名额 

1、各会员单位可推荐 1 名候选人。 

2、各市（州）测绘（地理信息）学会（协会）可推荐 2 名候选

人。 

3、各专业（技术、工作）委员会可推荐 3 名候选人。 

四、申报材料要求 

申报创新人才奖的候选人，须填写《创新人才奖申报表》，候选

人申报材料应简明扼要，重点突出候选人的创新性成就和贡献，不

得涉及国家秘密，非学术性报纸刊物的有关报道不作为证明材料。

推荐单位和候选人要自觉恪守科学道德和学术规范，申报材料要客

观、准确、完整，对于申报材料填报不实的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。 

1、申报材料均采用网上提交形式，不受理纸质材料。 

2、申报者通过学会网站（网址：http://www.scssmg.org.cn），登

录“综合服务平台”（以下简称“平台”）。 



3、在线填完申报表并确认无误，导出 PDF 文档，签字、加盖

公章后，上传至平台。 

4、如果有附件材料，请提供原件的扫描件，并按要求加盖公章

（如果原件带公章，提供的彩色复印件不需加盖鲜章。）后，上传至

平台。 

1) 创新证明（有公章证明） 

科技成果鉴定证书、鉴定意见、验收意见、评审意见等 

2) 专利专著证明 

3) 发表论文证明（有公章证明） 

4) 经济效益（有公章证明） 

需要有协议、合同等证明 

5) 社会效益（有公章证明） 

需要有用户单位公章 

6) 其他证明 

获奖证书等 

5、所有材料提供完毕后，要点击“提交”确保申报完成。 

6、提交后原则上不再受理改动。 

7、提交后不定时关注综合服务平台内的通知公告。 

五、说明事项 

（一）创新人才奖评选不收取申报者任何费用。 

（二）本通知涉及的《四川省测绘地理信息学会科学技术奖励办法》

及其《创新人才奖评选细则》，可从学会网站“下载专区”菜单栏下

载。 






